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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正处于抉择时刻。

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历史性演变——多极化

进程在曲折中艰难推进，国际人权体系不断发展成熟，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性与紧

迫性持续提升，但局部冲突与动荡仍未停息，单边主义、强权政治肆意碾压各国平

等发展的空间，不断加剧全球裂痕。新旧矛盾叠加爆发，全球人权治理正面对艰难

抉择——是走向进步还是滑向倒退，是选择合作还是趋于分裂，是坚持共赢还是陷

入对抗？这不仅深刻关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还将决定全球人权事业的未来。

破解这一困局，既需要重塑优良秩序的历史智慧，也需要秉持共同发展的政治

成熟。中国和欧洲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明底蕴，这为双方推动人权领域的机

制对话开辟了广阔空间。

中国和欧洲都是多极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中，中

欧人权研讨会走过了一段非凡历程。2015 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双

方共同开启了对话的起点。如今，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之际，我们再度相聚法国，

接力思考、协力前行。这份坚持源于一个共同的信念：无论局势如何震荡，人的尊

严不可侵犯，人权事业必须破浪向前。这是共同的信念，更是普遍的共识。

过去十年，中欧人权研讨会议题多元、与时俱进。十年之后再启新程，亟需审

视人权观念的多元文明传统，共同思考人类面临的人权挑战，以博爱团结的理念推

动人类和平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我们身处何时？

厘清时代坐标，关乎对人权的未来抉择与行动担当。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考验。部分国家操控地缘博弈，公然践踏国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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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共识与国际法基本准则，却长期逃避应负的责任，瓦解国际法权威性，加剧信任

赤字。有关国际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 60 多场武装冲突正在持续，1.17 亿人被迫流

离失所，3 亿劳动者身陷极端贫困，22 亿人在数字时代被隔绝于发展机遇之外。安

全失序、发展失衡、治理失效相互交织，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加剧呈现“同代的

非同代性”特征——同一片天空下，有些人尽享现代文明的红利，有些人却挣扎在

尊严沦丧的深渊。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格局正在孕育历史性变革。尽管联合国多边机制屡受部分

大国态度的冲击，但其仍是世界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当“合则用，

不合则弃”的行径频频突破人类认知底线，各国不再甘于被强加的单一标尺所评判，

而是勇于探索根植于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为世界人权事业注入了新的希望。

历史进程一再印证，妄图永久操控国际人权秩序的企图，不过是行将落幕的傲慢。“德

不孤，必有邻”，中国的古话展现了全球人权治理的善恶辩证法：那些以人权为名

行霸权之实的力量终将被孤立，而坚守公平正义、真正促进人权的力量必将赢得认

可与同行。

当前，人人充分享有人权的梦想尚未实现。一个支离破碎、颠沛流离的世界，

绝非人类共同家园的应有模样。然而，人权若要得到普遍且切实的尊重与保障，不

能止步于权利话语的理论想象，需要我们不断寻找并凝聚共识，将目光从抽象的权

利宣称转向具体的人权义务与责任担当，共同开启步调一致、互利共赢的建设性行动。

二、跨文明人权共识是否可能？

普遍人权的理念作为一种道德愿景被庄严载入国际文书，而具体的实践和理解

却常引发争议乃至对立。尽管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信念，但全

球人权共识的基础正在动荡的国际秩序下变得松动。理想与现实形成了落差。在此

背景下，一个根本性问题变得格外紧迫：在不同文明之间，围绕“人权”这一承载

厚重价值的概念，是否还能建立起有意义的实质性共识？

全球人权共识危机源于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固有的、长期存在的张力之中。

自《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以来，如何在承认人权普遍价值的同时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

文化与现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关于人权的差异性理解反映了不同哲学与社会政治构想。

事实上，中欧文明虽然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深层次上共享着关于人类尊严与社会

正义的基本价值追求。这些共同价值构成了双方超越分歧、开展对话与合作的坚实基石。

第一，对人类尊严的共同尊崇。这是中欧人权理念最根本的汇合点。欧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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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将人的尊严视为权利的源泉；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地之性人为贵”等理念，

同样蕴含着对人之价值与尊严的肯定。无论是欧洲启蒙思想中的“人人生而自由平

等”，还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都共同指向了对个体内在价

值的尊重。

第二，对平等与正义的不懈追求。欧洲启蒙运动高扬平等之旗，中国传统文化

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平等思想资源，如儒家的“有教无类”“不患寡而患不均”，法

家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以及佛家的“众生平等”。虽然历史实践

中的平等形态各异，但对一个更加公平、没有压迫的社会的向往是相通的。

第三，对博爱与团结的伦理倡导。欧洲文化中的博爱精神与基督教“爱邻如己”

的训导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则强调“仁爱”“兼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同体伦理。

这种超越个体、关怀他者、强调社会联结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人之为人”的共同

人性和伦理基础。

第四，对社会福祉与防范公权力滥用的共同关切。尽管路径不同，但中欧都关

注如何构建一个保障人民福祉的良好社会。欧洲通过分权制衡、法治原则来约束权力，

保护个人自由。中国则强调“民为邦本”，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巩固执政合法性，

并注重以法治方式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以说，在面对社会福祉和公权力这个

根本问题上，中欧人权观殊途同归。

历史地看，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权思想的酝酿和流变都不是一种完全排他

性的自我建构。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与欧洲人权学说跨越时空互鉴交融、

取长补短，共同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内涵。

透过制度表象，追问历史和本质，人权理念的跨文化共识不仅是可能的，也是

现实的。

三、我们共同面临哪些人权新挑战？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在推进人权事业方面共同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这

些挑战也同步孕育着重塑合作路径的现实机遇。

其一，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对人权享有的根本性冲击。和平与安全是人权保障

的前提和基础。当代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表现为传统冲突持续、恐怖主义与暴力

极端主义扩散、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化，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化应用带来的未知风险。

这些威胁在各地直接侵害平民的生命、尊严、自由与安全，其溢出效应也影响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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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如何携手维护国际和平，以及如何在尊重国家主权前提下保

障人权，都是充满挑战的共同议程。此外，新兴技术的军事化应用带来了深刻的伦

理与法律挑战。例如，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对人类控制、责任归属及

国际人道法遵守提出了根本性质疑。网络行动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则可

能模糊和平与冲突的界限，增加误判风险，并对隐私、言论自由等权利构成潜在威胁。

其二，可持续发展赤字与发展融资困境对人权的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各

项权利得以落实的基础。然而，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严重滞后，

贫困、不平等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持续加剧，直接威胁全球范围内人权的保障和

发展。在此背景下，发展融资的严重缺口构成了核心瓶颈。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资源

匮乏而难以在医疗、教育、清洁能源及社会保障等领域进行充分投资，这限制了基

本权利的实现，并进一步固化了全球不平等结构。无论是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保

障粮食安全，还是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即是

核心人权议题。在此过程中，确保“公正转型”、防止弱势群体权利受损，是各国

均需平衡的难题。

其三，数字转型与科技治理中的人权新风险。数字技术重塑社会，也创设了新

的人权风险场域，首要挑战是数字鸿沟深化。接入与技能的不平等正制造新的社会

排斥，限制边缘化群体在教育、就业、医疗及公共参与中享有平等机会的权利。在

具体权利保障层面，数据滥用、算法歧视与数字监控对隐私权、平等权与免受歧视

权构成直接威胁。同时，网络暴力、线上性别暴力、儿童性剥削及算法助推的仇恨

言论，严重危害特定群体的身心健康、安全等基本人权。此外，人工智能的治理已

成为焦点议题。AI 系统在关键领域的应用可能嵌入并放大社会偏见，影响个人在关

键领域受到的公平待遇。

其四，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衡与“霸权惯性”对人权议程的结构性扭曲。当前全

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有效性与公正性方面存在的缺陷，对人权的普遍实现构成了

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其中，历史上形成并延续的“霸权惯性”与单边行动逻辑，

持续冲击着基于国际团结的人权保护与合作。单边强制措施的滥用是“霸权惯性”

的突出表现。其过度或不当实施时常导致目标国家平民获取基本物资与公共服务的

困难，严重侵害其生存权、健康权与发展权。反对滥施单边制裁、减轻其对平民人

权的负面影响，应成为中欧基于维护国际法治的共同关切。

更为严重的是，地缘政治竞争升级侵蚀着多边合作的根基，分散了国际社会应

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及发展赤字等全球性挑战所需的注意力与资源。这种竞

争可能外溢至科技、贸易乃至人权领域，一系列连锁效应。在紧张的国际氛围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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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多边主义原则，维护一个开放、稳定、非歧视的全球环境，对于保障各项人权的

实现至关重要。

全球所面临的这些挑战相互关联、彼此强化，超越了传统的双边关系范畴，在

变革的时代，共同应对这些结构性挑战，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且人人享

有人权的未来，具有超越地域与文化边界的普遍意义。

四、我们如何共同建设人权未来？

今年将举办第十一届中欧人权研讨会。跨越十一年的对话历程，彰显了双方在

分歧之下仍愿寻求共识、推进合作的坚定意愿与务实能力。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

深刻变革，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持续扰动全球格局，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公平性、有

效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倡导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

以合作推进人权，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全人

类的事业，中欧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建设性力量，更应以务实行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

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第一，坚守求同存异，筑牢人权合作的价值根基。求同存异是中欧处理双边分歧、

推进人权合作的核心准则，更是破解全球人权共识危机的关键。实践证明，世界上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和保障模式，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

阶段的差异，决定了人权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人权事业进步的

重要财富。

第二，深化务实合作，破解人权发展的现实挑战。面对可持续发展、和平安全、

科技创新带来的人权新挑战，中欧应立足共同责任，聚焦重点领域，推动人权合作

从理念层面切实转化为务实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第三，强化机制建设，拓展人权交流合作的渠道机制。中欧应在现有对话基础上，

不断拓宽民间交流与智库合作平台，鼓励中欧学术界、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

积极参与人权领域交流，分享各自在人权保障中的实践成果和有益经验，推动人权

理念的跨文明传播与共识凝聚。

第四，捍卫多边体系，共塑全球人权治理新格局。中欧应发挥引领作用，坚定

捍卫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人权治理体系，反对任何国家试图

削弱联合国权威、架空国际人权机制的行为，推动国际人权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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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以团结与责任开辟全球人权治理美好未来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站在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的历史节点，中欧应以团结凝聚

共识，以责任引领行动，在人权发展的道路上携手同行，为全球人权治理变革注入

持久动能。

人权事业，任重道远；惟其艰难，更需同行。只要中欧双方坚持求同存异、平等

对话，务实拓展人权交流合作领域，共同维护多边人权治理体系，就一定能够化解分歧、

凝聚合力，推动人权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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